營運卓越獎評審標準

分5組，每組入圍6名，頒發特優獎1名、優等獎3名；入圍名額小計30名，得獎名額小計20名
	參選資格
	評審標準
	應備文件
	備註

	1.93年底前開始營業。

2.未有「違反農業金融相關法規於101年度內經糾正、嚴予糾正或處分等情事，至報名截止日尚未改善者」。
3.未有「最近一年內發生舞弊案未依規定陳報或舞弊情節重大者」。
4.截至101年底未有被限制業務而尚未解除。

5.信用部101年底

(1)淨值占風險性資產比率 (8%。

(2)逾期放款比率 (101年底全體信用部平均值。

(3)備抵呆帳覆蓋率( 101年底全體信用部平均值。

(4)存放比率(40％，且須符合農會漁會信用部各項風險控制比率管理辦法第12條規定。


	1.101年度信用部盈餘狀況
(1)101年度淨值報酬率（20%）。

(2)101年度員工平均盈餘(15%)。

2.101年底存放比率（10%）。

3.101年底逾期放款比率（15%）。

4.101年底備抵呆帳覆蓋率（10%）。

5.101年底淨值占風險性資產比率（15%）。

6.農業金庫辦理101年度績效評鑑報告之內部管理項目分數（5%）。

7.業務營運卓越之事蹟，包括：領導及營運經營理念、具體作法、業務實績、創新服務、人才培育、社會責任(如：會員回饋、慈善活動、社區發展等)、未來展望等項目(10%）


	1.報名表。

2.相關佐證資料影本。

3.營運卓越之績效事蹟說明。
	1.請報名單位根據評審項目自行提報相關佐證資料。

2.設有信用部農漁會分組方式：俟各農漁會完成報名程序，依下列3項加權計分後排序，並平均分為5組。

(1)信用部101年度總收入(50%)

(2)101年底存款總額  (25%)

(3)101年底淨值(25%)
＊總收入：依101年底農金局網際網路申報系統下損益表科目代號農會為420000，漁會為400000。

3.參選資格第2至第4項由農金局依據內部系統資料辦理檢核作業。

4.資料採計期間：101年1 月1日至101年12月31日。
5.各項評分標準依序位法排序後加權統計。



	資產品質績優獎評審標準

入圍7名，頒發特優獎1名、優等獎4名，得獎名額小計5名

	參選資格
	評審標準
	應備文件
	備註

	1.93年底前開始營業。

2.未有「違反農業金融相關法規於101年度內經糾正、嚴予糾正或處分等情事，至報名截止日尚未改善者」。
3.未有「最近一年內發生舞弊案未依規定陳報或舞弊情節重大者」。
4.連續3年逾期放款比率＜1%。
5.101年底備抵呆帳覆蓋率 ( 101年底全體信用部平均值。

6.101年底存放比率 (40％，且須符合農會漁會信用部各項風險控制比率管理辦法第12條規定。

7.101年底淨值占風險性資產比率(10％。
	1.101年底逾期放款比率。比率為0者，再依101年底之存放比率排序。(40%）
2.101年底備抵呆帳覆蓋率。覆蓋率為∞者，再依101年底之放款覆蓋率排序。(40%）
3.101年底淨值占風險性資產比率（20%）。

	1.報名表。

2.相關佐證資料影本。
	1.請報名單位根據評審項目自行提報相關佐證資料。

2.參選資格第2及第3項由農金局依據內部系統資料辦理檢核作業。
3.資料採計期間：101年1 月1日至101年12月31日。

4. 本獎項與資產品質改善獎限報名一項。
5.各項評分標準依序位法排序後加權統計。



	資產品質改善獎評審標準

入圍7名，頒發特優獎1名、優等獎4名，得獎名額小計5名

	參選資格
	評審標準
	應備文件
	備註

	1.93年底前開始營業。

2.未有「違反農業金融相關法規於101年度內經糾正、嚴予糾正或處分等情事，至報名截止日尚未改善者」。

3.未有「最近一年內發生舞弊案未依規定陳報或舞弊情節重大者」。
4. 101年底無「依法令規定應提列之備抵呆帳不足，且至報名截止日尚未改善者」。
5.101年底逾期放款金額及比率不得高於100年底。
6.101年底淨值占風險性資產比率(8%。 

	1.101年底較100年底逾期放款金額降低比率。
  降低比率為0者，以0計。101年底逾放金額為0者，再依逾放金額降低值排序（20%）。
2.101年底較100年底逾期放款比率降低比率。降低比率為0者，以0計。101年底逾放比率為0者，再依逾放比率降低百分點排序 (20%)。
3.101年底較100年底備抵呆帳覆蓋率成長比率。101年底備抵呆帳覆蓋率為∞者，再依備抵呆帳金額成長比率排序 (20%)。

4.101年底較100年底淨值占風險性資產比率成長比率（20%）。

5.資產品質改善之具體作法及績效，包括：處理逾期放款及催收之具體作法、逾催清理成效（含件數及金額）、困難或特殊案件之處理說明等項目（20%）。

	1.報名表。

2.相關佐證資料影本。
	1.請報名單位根據評審項目自行提報相關佐證資料。

2.參選資格第2至第4項由農金局依據內部系統資料辦理檢核作業。
3.資料採計期間：101年1 月1日至101年12月31日。

4.本獎項與資產品質績優獎限報名一項。

5.各項評分標準依序位法排序後加權統計。



	重設信用部經營績效獎評審標準

入圍5名，頒發特優獎1名、優等獎2名，得獎名額小計3名

	參選資格
	評審標準
	應備文件
	備註

	1.經核准重設之信用部，並於100年底前開始營業。
2.未有「違反農業金融相關法規於101年度內經糾正、嚴予糾正或處分等情事，至報名截止日尚未改善者」。

3.未有「最近一年內發生舞弊案未依規定陳報或舞弊情節重大者」。

4.101年底前已加入存款保險。

5.101年底淨值 (101年底固定資產淨額。
6. 101年度盈餘＞0。

7.101年底存放比率須符合農會漁會信用部各項風險控制比率管理辦法第12條規定。


	1.101年度員工平均盈餘（20%）。

2.101年底員工平均存款金額（20%）。

3.101年底員工平均放款金額（20%）。

4.101年底存放比率（10%）。

5.101年底逾期放款比率（10%）。

6.農業金庫辦理101年度績效評鑑報告之內部管理項目分數（20%）。


	1.報名表。

2.相關佐證資料影本。
	1.請報名單位根據評審項目自行提報相關佐證資料。

2.參選資格第1至第3項由農金局依據內部系統資料辦理檢核作業，並依中央存款保險公司提供之資料辦理第4項檢核作業。
3.資料採計期間：101年1 月1日至101年12月31日。

4.各項評分標準依序位法排序後加權統計。


	漁會金融服務獎評審標準

入圍5名，頒發特優獎1名、優等獎2名，得獎名額小計3名

	參選資格
	評審標準
	應備文件
	備註

	1.未有「違反農業金融相關法規於101年度內經糾正、嚴予糾正或處分等情事，至報名截止日尚未改善者」。

2.未有「最近一年內發生舞弊案未依規定陳報或舞弊情節重大者」。
3.截至101年底未有被限制業務而尚未解除。

4.101年度盈餘＞0。

5.101年底存放比率須

 符合農會漁會信用部

 各項風險控制比率管

 理辦法第12條規定。

	1.101年度淨值報酬率（15%）。

2.101年度員工平均盈餘（15%）。

3.101年底存放比率（10%）。

4.101年底逾期放款比率（15%）。

5.101年底備抵呆帳覆蓋率（10%）

6.101年底淨值佔風險性資產比率（15%）。

7.農業金庫辦理101年度績效評鑑報告之內部管理項目分數（10%）。

8.服務績效事蹟：經營理念、顧客服務管理與策略、社會責任(如：會員回饋、慈善活動、社區發展等)、績效與展望等。（10％）

	1.報名表。

2.相關佐證資料影本。

3.服務績效之事蹟說明。
	1.請報名單位根據評審項目自行提報相關佐證資料。

2.參選資格第1至第3項由農金局依據內部系統資料辦理檢核作業。
3.資料採計期間：101年1 月1日至101年12月31日。

4.各項評分標準依序位法排序後加權統計。


	農業金庫策略合作獎

入圍12名，頒發特優獎 1名，優等獎 9名，得獎名額小計 10名

	參選資格
	評審標準
	應備文件
	備註

	1.未有「違反農業金融相關法規於101年度內經糾正、嚴予糾正或處分等情事，至報名截止日尚未改善者」。
2.未有「最近一年內發生舞弊案未依規定陳報或舞弊情節重大者」。
3.參與農業金庫下列業務之ㄧ以上者：

  (1)接受農業金庫委託辦理代收業務。(2)聯合授信業務(不含政策性農業貸款、政府優惠房貸及政府機關貸款)。 (3)農金卡業務。 (4)與農業金庫子公司農金保險經紀人股份有限公司簽約合作產險、壽險業務。

	1.代收業務：（15%）
(1)代收筆數每1,800筆給1分，不足1,800筆者依比例給分。
(2)代收金額每6,700萬元給1分，不足6,700萬元依比例給分。
(3)代收件數成長率每成長30%給1分，不足30%依比例給分。
(4)代收金額成長率每成長30%給1分，不足30%依比例給分。
(5)總得分=(代收筆數 得分×0.3+代收金額得分×0.3+代收件數成長率得分×0.2+代收金額成長率得分×0.2)×1.6
2.聯合授信業務（35%）
(1)擔任管理機構之案件數:每案件得1分。
(2)累計管理授信總額度(仟元):每100,000仟元得1分。
(3)參貸次數:每件得1分。
(4)累計參貸金額(仟元):每30,000仟元得1分。
3.農金卡業務：(30%)
(1)各農漁會101年度之平均每位員工送件已核卡數（各農漁會101年度總發卡數/各農漁會100年年報之員工數），每0.13卡得1分。（70%）
(2)各農漁會101年度之平均每卡簽帳金額（各農漁會101年度簽帳金額/各農漁會101年底有效卡數），每1,420元得1分。(30%)
4.保險業務：(20%)
(1)101年度壽險躉繳型商品保費收入每達500萬元者給1分，不足500萬元者依比例給分(取至小數點第一位)（40%）
(2)101年度其他商品保費收入每達100萬元以上者給1分，不足100萬元者依比例給分(取至小數點第一位)(60%)
註:以上各項評審分數計算結果若有超逾該項最高分者，以其最高分計算。
	1.報名表。
2.相關佐證資料影 

  本。

	1.請報名單位根據評審項目自行提報相關佐證資料。
2.參選資格第1及第2項由農金局依據內部系統資料辦理檢核作業。
3.資料採計期間：101年1 月1日至101年12月31日。



	農業信用保證業務績效獎評審標準

入圍12名，頒發特優獎1名、優等獎9名，得獎名額小計10名

	參選資格
	評審標準
	應備文件
	備註

	1.未有「違反農業金融相關法規於101年度內經糾正、嚴予糾正或處分等情事，至報名截止日尚未改善者」。
2.未有「最近一年內發生舞弊案未依規定陳報或舞弊情節重大者」。
3.101年度承作農業發展基金貸款送由農業信用保證基金保證之比率(簡稱送保利用率) (該基金101年度平均值。
4.101年底送保案件之風險比率【(逾期保證餘額+代位清償淨額）/累計保證金額】 (該基金101年底平均值。

	1.101年度保證件數，每件給與0.1分。
2.101年度保證貸款金額，每1百萬元給1分，不足百萬元部分，依比例給分。
3.101年底較100年底逾期保證餘額，每增加10萬元減2分，不滿10萬元部分，依比例減分。
4.101年底較100年底代位清償淨額，每增加10萬元減5分，不滿10萬元部分，依比例減分。
註：
101年度送保利用率平均值為52.85％；101年底風險比率平均值為1.10％。

	1.報名表。
2.相關佐證資料影本。
	1.請報名單位根據評審項目自行提報相關佐證資料。
2.參選資格第1及第2項由農金局依據內部系統資料辦理檢核作業。
3.參選資格第3、第4項及評審標準應依據農業信用保證基金之統計資料填報。
4.資料採計期間：101年1 月1日至101年12月31日。



	農業金融輔導獎評審標準

優等獎3名

	評審項目
	應備文件
	備註

	1.農漁會信用部逾放比控制情形。

2.備抵呆帳提撥輔導業務辦理情形。。
3.輔導業務辦理狀況。

4.淨值占風險性資產比率輔導業務辦理狀況。

5.參與中央主管機關業務協助貢獻度。
(直轄市政府、縣市政府為受評對象，評審標準如附件)

	依農業金融輔導獎評分方式及評審標準辦理。其中「參與中央主管機關業務協助貢獻度」需檢附佐證資料清單如附表。
	資料採資料採計期間：101年1 月1日至101年12月31日。




  農業金融輔導獎評分方式及評審標準  ＜附件＞
壹、參賽單位：設有信用部之農漁會所屬直轄市或縣、市政府，共計21個單位。(金門縣政府除外)

貳、評分方式及評審標準：評審項目計5項，包括農漁會信用部逾放比控制情形、備抵呆帳提撥輔導業務辦理情形、輔導業務辦理狀況、淨值占風險性資產比率輔導業務辦理狀況、參與中央主管機關業務協助貢獻度，說明如下：
 一、農漁會信用部逾放比控制情形：
(一) 轄區內農漁會信用部整體降低逾放比率績效評比：
100年12月底轄區內農漁會信用部逾放金額加總÷放款總額加總=AA1；101年12月底轄區內農漁會信用部逾放金額加總÷放款總額加總=AA2；(AA1- AA2)/ AA1= AA3。以各轄區計算數AA3依次排序，數值最大者得21分，其次20分，依次類推。(得分分數AA)

(二) 個別信用部逾放比改善情形評比：
將轄區內各信用部100年12月底逾放比與101年12月底逾放比變化情形依下表給分所得合計數，除以轄區信用部家數，以轄區內農漁會信用部平均得分數AB1依次排序，數值最大者得21分，其次20分，依次類推。(得分分數AB)

	
	0%
	0%~2%(含)
	2%(不含) ~5%(含)
	5%(不含) ~10%(含)
	10%(不含) ~15%(含)
	15%(不含) ~25%(含)
	25%(不含) ~35%(含)
	35%(不含) 以上

	0%
	90
	79
	68
	57
	46
	30
	14
	-2

	0%~2%(含)
	91
	80
	69
	58
	47
	32
	16
	0

	2%(不含) ~5%(含)
	92
	81
	70
	59
	48
	34
	18
	2

	5%(不含) ~10%(含)
	93
	82
	71
	60
	49
	36
	20
	4

	10%(不含) ~15%(含)
	94
	83
	72
	61
	50
	38
	22
	6

	15%(不含) ~25%(含)
	96
	85
	74
	63
	52
	40
	24
	8

	25%(不含) ~35%(含)
	98
	87
	76
	65
	54
	42
	26
	10

	35%(不含) 以上
	100
	89
	78
	67
	56
	44
	28
	12


(三) 轄區內農漁會信用部101年1月至101年12月平均每月底平均逾放比評比：
101年1月底轄區內農漁會信用部整體逾放比（AC1）=逾放金額加總÷放款總額加總，101年2月轄區內農漁會信用部整體逾放比（AC2），…，101年12月轄區內農漁會信用部整體逾放比（AC12）；（AC1＋ AC2＋…＋AC12）/12 =AC13。以各轄區計算數AC13依次排序，數值最小者得21分，其次20分，依次類推。(得分分數AC)

(四)評分要項分數小計：
由AA×40%＋AB×40%＋AC×20%＝AD；再以各轄區計算數AD依次排序，數值最大者得25分，其次24分，依次類推。(得分分數A)
二、備抵呆帳提撥輔導業務辦理情形：
101年12月底止轄區內農漁會信用部備抵呆帳金額加總÷逾放金額加總=B1。以各轄區計算數B1依次排序，數值最大者得25分，其次24分，依次類推。(得分分數B)
三、輔導業務辦理狀況：
(一)轄內農漁會信用部101年度農金獎獲獎獎項數評比
轄區內農漁會信用部101年度農金獎獲獎獎項數，以各轄區計算數CA1依次排序，數量最大者得21分，其次20分，依次類推。(得分分數CA)

(二)輔導小組績效評比：
1.轄區內101年12月底須接受輔導小組整頓之農漁會信用部依次排序，數值最大者得21分，其次20分，依次類推，惟考量轄區內之農漁會信用部沒有接受輔導小組整頓者，其維繫轄區內信用部體質之貢獻，以需要輔導縣市之平均分為分數。(得分分數CB1)

2.轄區內101年12月底須接受輔導小組整頓之農漁會信用部占轄區內農漁會信用部家數之比例依次排序，數值最小者得21分，其次20分，依次類推。(得分分數CB2)
3.轄區內101年1月底須接受輔導小組整頓之農漁會信用部至101年12月已輔導成功之家數依次排序，數值最大者得21分，其次20分，依次類推，轄區內之農漁會信用部沒有接受輔導小組整頓者，以有輔導成功縣市之平均分為分數。(得分分數CB3)

4.轄區內101年1月底須接受輔導小組整頓之農漁會信用部至101年12月已輔導成功之家數占轄區內100年12月底須接受輔導小組整頓之農漁會信用部數之比例依次排序，數值最大者得21分，其次20分，依次類推，轄區內之農漁會信用部沒有接受輔導小組整頓者，以有輔導成功縣市之平均分為分數。(得分分數CB4)

5.以輔導家數(8%)、輔導比例(2%)、輔導成功家數(45%)及輔導成功比例(45%)四項指標綜合評分 (即CB1×8%＋CB2×2%＋CB3×45%＋ CB4×45%)，依次排序，數值最大者得21分，其次20分，依次類推。 (得分分數CB)

(三)評分要項分數小計
由CA×30%＋CB×70%＝CC；再以各轄區計算數CC依次排序，數值最大者得25分，其次24分，依次類推。（得分分數C）
四、淨值占風險性資產比率輔導業務辦理狀況：
(一)淨值占風險性資產比率績效評比：
101年12月底止轄區內信用部平均淨值占風險性資產比率DA1依次排序，數值最大者得21分，其次20分，依次類推。(得分分數DA)

(二)改善淨值占風險性資產比率績效評比：
將轄區內各信用部100年12月底淨值占風險性資產比率於101年12月底其淨值占風險性資產比率變化情形依下表給分所得合計數，除以轄區信用部家數，以轄區內農漁會信用部平均得分數DB1依次排序，數值最大者得21分，其次20分，依次類推。(得分分數DB)

	
	6%(不含)

以下
	6%~10%

(不含)
	10%~15%

 (不含)
	15% (含)

以上

	6%(不含)以下
	12.00
	18.00
	24.00
	30.00

	6%~10%(不含)
	10.00
	16.00
	22.00
	28.00

	10%~15% (不含)
	8.00
	14.00
	20.00
	26.00

	15% (含)以上
	6.00
	12.00
	18.00
	24.00


 (三)評分要項分數小計：
由DA×30%+DB×70%=DC；再以各轄區計算數DC依次排序，數值最大者得25分，其次24分，依次類推。(得分分數D)
五、參與中央主管機關業務協助貢獻度
由中央主管機關（農委會農業金融局）內部單位（第一組、第二組及第三組）依據直轄市、縣市政府參予協助業務貢獻度之情形(如辦理農業金融相關講習與座談會、實地訪查信用部配合辦理情形、督導檢查報告所提缺失事項改善情形、配合主管機關查核專案農貸情形及配合度等，並不以此為限)給分，最高為100分。（得分分數E）
總積分＝（（A＋B＋C＋D）×50%）＋（E×50%）。

             第7屆農金獎農業金融輔導獎    【附表】
「參與中央主管機關業務協助貢獻度」佐證資料清單

    機關名稱：              聯絡人：          電話：           

	活動/工作 名稱
	時間
	地點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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